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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签订的框架性协议，仅为协议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对公司当年及

未来经营业绩和经营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近日，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投资事宜达成初步共识。以上协议为框架性协

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1、协议主体 

甲方：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签署日期 

2017 年 7 月 28 日 

3、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由于本协议为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

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依据相关法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简介 

为谋求公司长远发展、迎合公司在珠三角地区的战略布局，公司拟在珠海高

栏港经济区购置土地投资兴业，并与高栏港经济开发区达成初步框架合作协议。 

（二）协议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甲方承诺为乙方投资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为乙方投资提供便利。 

2、甲方承诺为乙方及时提供政策咨询并及时争取国家相关项目的产业扶持

政策，促成乙方项目早投产、早出效益。 

3、乙方承诺在本合同签订之后，推进后续工作，力争项目早落地、早出效

益，支持港区经济发展。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空

间的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为华南地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服务，为公司未来的

发展注入动力。 

四、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不具有强制性法律约束力，具体交易金额、支

付方式等相关事项需在本协议约定的原则范围内另行签订正式投资协议。投资协

议能否顺利签订及交易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签订的框架性协议对公司当年及未来经营业绩和经营利润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宏利创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即将解

除限售，其中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2%。截至本协议披露日，上述股东暂无减持具体安排，后续若触

及相关减持行为，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截至本协议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有明所持公司股份

尚在限售期内，未来 3 个月内不存在即将解除限售的情形。 



（五）最近三年披露的协议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实质性进展 其他进展情况 

《合作框架协议》 2017 年 7 月 10 日 
中介机构正在进行

尽职调查工作 
无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由于本协议为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

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并履行审批

程序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将持续披露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31 日 




